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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和政策指导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一直规范有序发展。在当前严控地方债务、防范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大环境下，城市轨道交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办发〔2018〕52 号文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指导和规范我国

城市轨道交通健康有序发展。按照缓慢发展、加快发展和快速发展 3 个阶段，总结梳理了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城

市轨道交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政策变迁反映了我国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总体思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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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uidance of relevant national documents and policies, urban rail transit has been standardized and orderly 
developed in China. Under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strict control of local debt and prevention of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urban rail transi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document No. 52, which was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8, will guide and standardiz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in the coming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three stages of slow development,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by relevant state departments on urban rail transit development. The policy chan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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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经历了

20多年的建设积累过程以及 10多年的快速发展进程，

其中的政策变迁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引导和规范

了不同时期的发展。 

1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政策 

1.1  缓慢发展阶段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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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开始建设，主要解决特大城市中心区的交通问题，

开始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20 多年的建设积累过程。 
进入 90 年代，随着上海、广州地铁项目的建设，

大批城市包括沈阳、天津、南京、重庆、武汉、深圳、

成都、青岛等开始上报轨道交通项目，纷纷要求国家

进行审批。由于地铁建设发展迅猛、工程造价较高、

设备大量引进等问题，1995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暂停审批城市地下快速轨道交通项目的通

知》(国办发〔1995〕60 号)，提出根据我国城市现有

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力状况，必须严格控制城市快

速轨道交通的发展，除北京、广州两个在建地铁项目

和上海地铁 2 号线外，今后一段时间内暂停审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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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快速轨道项目。该通知要求组织制订我国城市快

速轨道交通的发展规划和地铁设备国产化规划，今后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的审批，均以国家轨道交通发

展规划为依据。因此至 90 年代末约 10 年的时间，新

建完成的地铁只有北京地铁复八线、上海地铁 1 号线

和广州地铁 1 号线 3 条线路，长约 54 km[1-2]。 

1.2  加快发展阶段 

鉴于当时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地铁建设造价

居高不下的现状，国家计委先后颁布了《城市轨道交

通设备国产化实施方案的通知》(〔1999〕428 号)、《关

于印发加快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计产业〔2002〕913 号)，对城市轨道交通国

产化做出相应要求。1999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

《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1999〕20 号)，规定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无论使

用何种建设资金，其全部轨道车辆和机电设备的平均

国产化率要确保不低于 70%，之后城市轨道交通一直

在国产化政策指导下建设[3]。当时提出以深圳 1 号线、

上海明珠线、广州 2 号线等项目作为国产化依托项目，

先后批复上述 3 个项目立项，轨道交通项目开始启动。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国家从

1999 年开始陆续批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

圳、武汉等 10 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开工建设，并投入

40 亿元国债资金予以支持。 
同时，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顾自身财力要求建设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现象，未批先建、盲目攀比、资金

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2000 年，中咨公司和中国交通

运输协会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完成《关于我国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审批标准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从宏观

上对经济承受能力和总体发展目标进行了分析，提出当

时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占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

0.5%～1.5%，占城市财政支出的 3%～5%是有可能的，

总体建设速度每年 30～40 km 为宜。根据上述研究成

果，2003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快

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81 号) 
(简称《81 号文》)。《81 号文》提出发展城市轨道交

通应当坚持量力而行、规范管理、稳步发展的方针，

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确保与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防止盲目发展或过分超前。通知提出申

报地铁和轻轨的城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在

100 亿元、60 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在

1 000 亿元、600 亿元以上，城区人口分别在 300 万人、

150 万人以上，规划线路单向高峰小时客流分别在

3 万人次、1 万人次以上等。同时规范了申报和审批程

序，要求在城市总体规划及城市交通发展规划的基础

上，组织制订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规划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建设部组织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项目审批要依

据批准的建设规划进行，项目资本金须达到总投资的

40%以上[4]。通知对轨道交通的建设标准、安全管理、

经营体制和国产化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对照《81 号文》

发展条件，2003 年我国有 7 个城市符合建设地铁条件，

15 个城市符合建设轻轨条件。《81 号文》规定的发展条

件较好地体现了“量力而行，有序发展”方针，避免了

城市盲目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局面，成为指导我国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

更加规范有序，宏观调控力度显著加强。2003 年后，

根据审批要求，全国陆续有 15 个城市上报了城市快速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其中有 14 个城市得到国家的批准。

我国轨道交通开始进入了加快发展时期[5-6]。 

1.3  快速发展阶段 

200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建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

意见》(国办发〔2005〕46 号)，要求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要加强换乘枢纽建设，实现公共汽(电)车、大容量快

速公共汽车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方便快捷换乘。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要严格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组织实施，

做到有序健康发展。2006 年 12 月，建设部等四部委依

据国办发〔2005〕46 号文联合颁布了《关于优先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建城〔2006〕288
号)，明确提出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要坚持以政府投入

为主，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要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健

全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补贴和补偿机制。 
为了更好地总结和指导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

审批工作，2007 年中咨公司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完成

了《关于当前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编制和实施

情况的总结报告》。报告提出在《81 号文》等国家有关

文件要求下，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城市政府具体指导下，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总体发展比较健康，发展势头良好。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总体建设强度仍较大、个

别项目仍有违背程序现象、个别项目实施进度不理想

等。2007 年开始，中咨公司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

共同完成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研究》。研究

提出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总体战略和指导方针，

并在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技术、装备、投资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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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和策略，提

出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政策措施建议。在上述研究

基础上，2008 年 1 月，中咨公司向国办上报了《关于

发展大城市轨道交通的几点建议》。时任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对此批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处于重要的发展时

期，应该统筹规划、加强指导、完善政策、鼓励创新，

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效益，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

情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道路，实现又好又快的目标”[7]。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结构

调整，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

长，2009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国发〔2009〕27 号)，提

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并

规定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最低资本

金比例为 25%。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支持和

服务时，要坚持独立审贷，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2013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 号)，将城市轨

道交通项目的核准权限下放至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明

确提出做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后的落实

和衔接工作，切实加强后续监管，确保地方接得住、

管得好，促进城市轨道交通持续健康发展。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 号)，鼓励有条件的

城市按照“量力而行、有序发展”的原则，推进地铁、

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发挥地铁等公共交通

的骨干作用，带动城市公共交通和相关产业发展[8]。 
2012 年，中咨公司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完成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规划政策相关问题研究》报

告，结合新的发展形势，对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条件、

规划政策、建设和运营管理体制以及投融资模式等进

行了系统研究。在中咨公司研究报告的基础上，2015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

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发改基础〔2015〕49 号)，要求

拟建地铁线路初期负荷强度不低于 0.7 万人次/d·km，

拟建轻轨线路初期负荷强度不低于 0.4 万人次/d·km。

项目资本金比例不低于 40%，政府资本金占当年城市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一般不超过 5%。同时对于

受城市规划、工程条件等因素影响，线路基本走向、

敷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线路长度、车站数量、直接

工程投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超过建设规划批准规模

15%以上，或提前开工规划项目，以及投资模式发生

重大变化，需将规划调整方案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

同时还提出要适时开展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中期

评估[9]。49 号文出台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审批节奏

加快，建设运营稳步开展，行业发展总体健康有序。 
2015 年 6 月，为增加合理有效投资，从改善城市

交通状况、稳定经济增长、促进产业调整、转变发展

方式等方面考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增(设立)城市轨

道交通重大工程包。在城市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包项目

推进过程中，为了尽快使投资及时到位、项目落地，

国家发展改革委协调有关金融机构加大对重大工程的

支持力度，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发债

主体、中央财政贴息 90%(后来批次资金贴息幅度降低)
的专项建设基金，直接注入项目资本金，解决了部分

城市筹集资本金难的问题。 
2015 年 9 月，结合国家促投资稳增长要求，为放

大投资效应、提高投资能力、增加有效投资、加快补

上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短板”，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

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5〕51 号)，将城市轨道交通的资本金比例

调整至 20%。 
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职能、优化服务

的总体部署，国家有关部门主动定位转型，不断探

索简政放权，释放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活力。2015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向国务院

报送了《关于适当调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审批程

序的请示》，国务院同意在《81 号文》基础上进一步

下放建设规划审批，即对已实施首轮建设规划的城市，

其后续建设规划不再报国务院审批，改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审批并报国务院备案；初次

申报的城市首轮建设规划报国务院审批。为进一步优化

完善建设规划上报程序，提高工作效率，2015 年 11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优化

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审批程序的通知》(发改基

础〔2015〕2506 号)，将建设规划分头审核上报方式

调整为由省级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级住建(规划)等部门

进行审核，形成统一的审核上报意见。省级发展改革

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建设规划，同时抄报住建部。

2017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开展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规划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发改办基础

〔2017〕1151 号)，要求各个已经批复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规划的城市就规划实施执行情况开展中期评估，并

将中期评估报告作为各个城市批复新一轮轨道交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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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划的前提条件之一。 
2018 年 6 月，针对部分城市对城市轨道交通发展

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对实际需求和自身实力把握不

到位，存在规划过度超前、建设规模过于集中、资金

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坚决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规范有序发展，国务院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

发〔2018〕52 号)，将建设地铁和轻轨的条件做了修

订，要求申报建设地铁和轻轨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分别在 300 亿元、150 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

值分别在 3 000 亿元、1 500 亿元以上，市区常住人口

分别在 300 万人、150 万人以上；明确有轨电车项目

由省级发改部门审批；除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中明

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的项目外，项目总投资中财政资

金投入不得低于 40%，强调了政府对轨道交通全生命

周期的财政承受能力；同时严格了建设规划报批和审

核程序，规定本轮建设规划实施最后一年或规划项目

总投资完成 70%以上的，方可开展新一轮建设规划报

批工作，强化了建设规划的导向和约束作用[10]。 

2  相关配套政策 

以行业相关发展政策为主线，国家相关部门也陆

续颁布了规划建设、运营、产业及安监等方面的配套

政策，保障了城市轨道交通的持续健康发展。 
1) 规划建设方面。为解决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编制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以及与城市空间布局、土地

使用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2014 年 11 月，住房城乡

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的

通知》(建城〔2014〕169 号)，明确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并要求在编制城市

总体规划时，同步编制线网规划，做好协调与衔接工

作。通知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主要内容应纳

入城市总体规划，并与城市总体规划一并审批；通知

规定直辖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由住建部进行技术审

查，其他城市的线网规划由省住建厅组织进行技术审

查。2015 年 11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城

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的通知》(建规函〔2015〕
276 号)，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

划设计工作，推进轨道交通与沿线地区地上与地下整

体发展，促进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相协调，提高

轨道交通运营效益。为有效解决市域(郊)铁路发展滞

后，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等问题，发展多层次、多模式、

多制式的轨道交通系统，2017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五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市域(郊)铁路发展的指导

意见》(发改基础〔2017〕1173 号)，要求单独编制市

域(郊)铁路发展规划或统筹纳入相关规划，并优先考

虑利用既有资源开行市域列车，不得借城际轨道交通

名义建设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意见还就加强各方式衔

接、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拓展融资渠道、强化保障措

施等方面提出要求。 
2) 产业发展方面。200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8
号)，要求以城市轨道交通等项目为依托，通过引进消

化吸收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掌握新型地铁车

辆等装备核心技术，使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在较

短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巩固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成果，引导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事业健康发

展，2010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

步推进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发改产业〔2010〕2866 号)，提出要加强城市轨

道交通装备研发能力建设，避免盲目扩张产能，明确

关键总成投标企业资质，完善招标管理。2016 年 9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认监委出台《关于开展城市轨

道交通装备认证工作的通知》(发改产业〔2016〕2029
号)，委托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组建城轨装备认证技

术委员会，负责起草城轨装备产品认证目录和认证规

则，协调认证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为有序规

范实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认证工作，国家认证认可监

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印发〈城

市轨道交通装备认证实施意见〉及〈城市轨道交通装

备产品认证第一批目录〉的通知》(国认证联〔2017〕
142 号)。为有效预防和化解产能过剩，推动城轨装备

产业高质量发展，2018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投资项目监管有关事项

的通知》(发改办产业〔2018〕323 号)，要求省级发展

改革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本地区城轨车辆新

增产能。城轨车辆产能利用率低于 80%的地区，不得

新增城轨车辆产能。企业申请建设扩大城轨车辆产能

项目，上两个年度产能利用率应均高于 80%。 
3) 轨道交通运营及安全方面。2003 年，建设部

等九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铁安全管理

工作的意见》(建质〔2003〕177 号)，2005 年 6 月，

建设部颁发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0 号)，北京、上海、重庆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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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有关地方法规，上述文件都提出要加强轨道交通

的安全管理工作。为处理应急事件，2006 年 1 月，国

务院颁布了《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对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提出具体办法和要求。

2014 年 9 月 ，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加强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意见》(交运发〔2014〕201 号)。
为切实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2018 年 3 月，国

务院发布《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

(国办发〔2018〕13 号)，要求有序统筹规划建设运营、

加强运营安全管理、强化公共安全防范、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完善保障措施。在一系列安全要求指导下，

各地都普遍提高了安全意识，在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

规划、设计、施工及运营等环节上，加强了应对安全

的措施，落实安全责任机制，在 10 多年的快速发展时

期，建设、运营的安全基本得到保障，防御灾害和应

急救助能力有所提高。 
4) 其他方面。为指导地方做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2014 年 12 月，环境保护部发布《关

于做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

(环〔2014〕117 号)，提出强化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评

对项目环评的约束指导，强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严

格控制环境振动及其他影响，并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和

公众参与工作。2018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

于印发城市轨道交通、水利(灌区工程)两个行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的通知》(环办环评

〔2018〕17 号)，规范了城市轨道交通环境影响评价的审

批。2018 年 7 月，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做好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

〔2018〕3 号)，明确将轨道交通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

重大建设项目纳入用地预审受理范围。针对城市轨道交

通人才规模不足、结构不合理等不能适应行业快速发展

需要的问题，2017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人才

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基础〔2017〕74 号)，提出加强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人才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3  结语 

在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和政策指导下，多年来我国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总体规范有序。政策文件规范了

申报审批程序，宏观调控力度显著加强，国产化政策

实施效果显著。各地在工程建设中能严格执行国家政

策要求，加强建设管理，施工质量得到较好保证，工

程造价水平基本得到有效控制；新建线路基本能按期

开通运营，运营安全总体可控，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当前，在严控地方债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环

境下，城市轨道交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办发〔2018〕
52 号文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指导和规范我国城市轨道

交通健康有序发展。今后，国家相关部门还应加强城

市轨道交通政策的实效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及时

修订相关政策，保障政策的延续性，促进我国城市轨

道交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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